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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摘要 

引言 
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（證監會）對香港對沖基金業進行了第五次探究事實的調查，此次調
查同時協助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所統籌的數據收集工作，蒐集有關全球對沖基金活動的
資料。 
 
本報告載述香港對沖基金業及對沖基金管理資產在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最新資料。 
 
證監會藉此機會，向所有參與是次調查的持牌對沖基金經理1致以謝忱，並且感謝另類投資管理協
會（AIMA）香港分會的支持。所有持牌對沖基金經理均有參與是次調查。 

 
 

主要調查結果 

1. 香港的對沖基金業錄得持續增長。 

 證監會持牌對沖基金經理在香港管理的對沖基金數目由 2012 年的 676 隻，增加至 2014 年
9 月 30 日的 778 隻。 

 在香港的對沖基金管理資產總值由 2012 年的 871 億美元，增加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
1,209 億美元，升幅為 38.8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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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覽 

對沖基金經理的數目由 2012 年 9 月的 348 家，增加至 2014 年 9 月的 401 家。 

 2014 年 9 月 30 日 

的機構數目 

活躍持牌對沖基金經理（在香港管理資產者）3 357 

非活躍持牌對沖基金經理4 44 

總計 401 

 

在香港的對沖基金管理資產總值增加至 1,209 億美元，超越了 2008 年 3 月的 901 億美元高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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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策略（按基金經理匯報的三大對沖基金作分析） 

好淡持股策略及多元策略仍然是香港最普遍的投資策略。採用好淡持股策略的比例由 33.1%上升
至 40.8%，主要是由於好倉主導策略由 2012 年的 3%上升至 2014 年的 10.9%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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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地域劃分的資金分布5 

香港的對沖基金經理分布於亞太區市場的管理資產佔總值的 63.9%，其中香港和中國內地佔
31.7%。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在 2014 年，剩餘或未有用途的現金獲納入或歸類於有關地域，而非投資項目（例如贖回應付款項及認購應收款項等）則根據其計值

貨幣獲編配地域，而不是像以往的調查般被分開呈報於“未有用途的現金及其他”類別之下。 

香港

13.2%

中國內地

18.5%

亞太其他地區（包

括澳洲及新西蘭）

32.2%

其他地區

36.1%

按地域劃分的管理資產分布情況

其他地區包括北美洲、歐洲及中

東等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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